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榕长生态罚不罚〔2024〕0024-2号

姓名：唐辉全
身份证号码：511224**********75 
住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宝塔路60号          
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9月19日对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你负责的年生产面条1500吨、凉皮50吨项目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年生产面条1500吨、凉皮50吨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   
证明以上事实有: 
1、2024年9月19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明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环境违法事实）； 
2、2024年9月19日由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图片）证据（证明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现场情况及环境违法事实）；
3、2024年9月20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环境违法事实）；
4、2024年9月19日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你公司工商注册信息）；
5、2024年9月19日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
6、2024年9月19日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明（证明你公司授权委托人的身份信息及年生产面条1500吨、凉皮50吨项目的直接负责人身份）；
7、2024年9月19日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电子发票（证明你公司年生产面条1500吨、凉皮50吨项目于2023年8月已投产）；
8、2024年9月19日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税收完税证明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表（证明你公司属于中小微型企业）；
9、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审批意见复印件（证明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年生产面条1500吨、凉皮50吨项目报告表已通过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审批及该生产项目建设地点符合环境功能规划）；
10、省执法系统平台违法记录查询截图1份（证明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两年内未受到环保处罚）；
11、2024年12月30日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年生产面条1500吨、凉皮50吨项目验收检测报告（证明你公司生产废水等污染物达标排放，危害后果轻微）；
12、福建五粮福食品有限公司年生产面条1500吨、凉皮50吨项目验收公示截图（证明你公司及时改正违法行为，完成生产项目环保竣工验收）；
13、执法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证明执法人员身份）。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
我局于2024年10月31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闽榕长生态罚事告〔2024〕0024-2号）告知你听证申请和陈述申辩权。你于11月6日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我局于11月6日下达了听证通知书，于11月20日召开了听证会议，经我局局务会议和福州市生态环境局案审会研究决定，维持原告知内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和基准（试行）》（2021年修订版），我局决定对你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万肆仟叁佰元整（￥54300）的行政处罚，并于2025年1月7日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你于2025年1月20日提出行政复议，于2025年7月2日与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签订《行政复议调解协议》，协议明确：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认可该行政处罚决定。二、申请人未及时、主动提交已完成整改和未造成环境危害后果的证明材料, 致使被申请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未能准确判断申请人是否符合首违不罚的情形。三、鉴于申请人系初次违法,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改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符合首违不罚的情形,同意对申请人首违不罚。
根据《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审查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纪要》（〔2025〕8号）和行政复议调解协议内容，鉴于：1、你公司于2024年12月办理生产项目环保竣工验收，属及时改正违法行为；2、你公司生产废水等污染物达标排放，危害后果轻微；3、你公司属首次违法。你公司的行为符合《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和基准（试行）》（2021年修订版）中附件2《首违不罚情形清单》中第6条“其他违法行为属于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我局决定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闽榕长生态罚决〔2024〕0024-2号），并对你不予行政处罚。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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